冀南币在湖北
李焱胜

在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，湖北省江北地区作为中原解放区的一部分，曾经流通过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币（以下简称冀南币），本文试就该币在湖北地区的流通情况略作探述。

（一）

1947年夏，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。1947年8月上旬，刘伯承，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部分主力自鲁西南千里跃进大别山。随后，陈赓、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集团出击豫鄂陕边，陈毅、粟裕率华东野战军主力开辟豫皖苏平原，协同刘邓大军侵略中原。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，到1948年春，刘邓、陈谢、陈粟三部便在东起京浦路、西迄川陕边、南抵长江、北至陇海路的范围内，创建了豫皖苏、豫西、皖西、鄂豫、桐柏、江汉、陕南七块解放区（后四块解放区辖境涉及湖北或在湖北境内），他们又组成为范围广大的中原解放区。

在创建中原解放区时，各路大军大都远离老解放区，其给养自然难以靠从遥远的老解放区转运来解决。给养就地采购是必需的，而就地采购则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货币。然而，在当时的中原地区使用何种货币问题上没有特别好的选择：一方面，国民党政府的法币由于恶性膨胀而处于急剧贬值之中，信用全失，这种害民深重的货币自然不宜利用（即使想利用也难以大量获得）；另一方面，中原解放区创立之初，又不可能立即建立银行和发行货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三路大军不得不先利用华北解放区的冀南币（豫皖苏区早在抗战时期就流通过该币）和华东解放区的北海币（北海银行币）以应急需，同时也可借之抑制国民党法币的影响。
在湖北境内最先使用冀南币（北海币流入湖北甚少）的地方，是大别山南麓的鄂东北地区，当时属于鄂豫区。1949年9、10月间，刘邓大军进入鄂东北的罗田、蕲春、浠水、麻城等县，冀南币便随部队采购物资而流入当地市场。

冀南币流入鄂中、鄂北、鄂西北地区较晚，因为桐柏区（涉及枣阳、随县、老河口、襄阳等县）、江汉区（涉及今荆州市辖区大部分和孝感、宜昌两市辖区各一小部分）在1947年12月中旬以后才逐渐开辟。1947年12月20日，桐柏区党委决定要在1948年1月开始发行中州币和冀南币⑴，但因中原局尚未对中州币发行作出安排，实际上只发行了冀南币。1948年1月26日，江汉区党委鉴于中州币一时尚难发行，故亦决定“暂先发行冀南币”⑵。

陕南区（涉及今十堰市辖区大部分）开辟较早，是否正式发行过冀南币尚不清楚。不过，该区交通闭塞，经济落后，局势也不稳定，冀南币即使发行过，其影响也肯定甚微。关于这一点，可以从后来该区中州币甚少使用，市场交易主要是以物易物的情况推知。

（二）

冀南币虽然在涉及湖北辖境的鄂豫、桐柏、江汉等区发行和流通过，但就其信用和影响而言，各区之间并不相同。

鄂豫区的冀南币发行较早，但影响不大。该区的冀南币，主要是作为军费即为军队筹措给养的方式投放市场的。开始时，冀南币1元等于法币25元，后来与法币的比价提高到1：50。由于法币贬值太快，不久，冀南币又改与银元挂钩，与银元的比价为1000：1，即冀南币1000元等于银元1元。当时，冀南币在税收、罚款等政府收入方面可以使用，但在市场上尚不能顺畅流通，这主要是大别山地区反复遭到国民党军围攻、局势不稳的缘故。
冀南币在鄂豫区的信誉一开始就不太好。1948年3、4月份，在反击国民党军围攻时又投放过多，冀南币信誉更是大跌，并造成了基本上“脱离了市场”的严重后果⑶。其后，鄂豫区市场交易多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，直到1949年1月中州币发行前，冀南币仍未在该区市场恢复信用。

桐柏区的冀南币发行后，刚开始时信誉稍好，其作为该区的法定货币，在与国民党法币的斗争中夺取了部分市场。像鄂豫区一样，冀南币币值也先后与法币和银元挂钩，但不久即取消⑷。从总体上看，冀南币在该区市场上的信誉也不太好，币值下跌幅度较深，在有些地方其与银元的比值曾“跌到一万二千比一，甚至完全不用”。⑸
冀南币在江汉区的发行时间较晚，但其信用尚可。江汉区党委在决定发行冀南币时，曾决定采取以下方法和步骤进行：第一，在开始时“有重点的发行”，首先在形势较好的一分区（应山、安陆、随县、枣阳一带，与桐柏区相连）发行，待其信用巩固后，再推行到其他分区；第二，规定冀南币1000元等于银元1元，其与法币的比价则依市场而定；第三，明确宣布冀南币为法定货币，“严禁抬高物价或拒绝使用”；第四，在公营商店及银行尚未普遍建立前，“委托商店代办兑换（指冀南币与其他货币的兑换及找零兑换—笔者）”⑹。除此之外，区党委还要求政府有计划的吸收一批人民生活必需的物资；在政府的税收、罚款等财政收入方面，要一律以冀南币为标准，如用国民党法币支付，则要适当压低其价值，以保证冀南币能顺畅流通。

由于缺乏金融工作的经验，在1948年春夏之际，江汉区的冀南币发行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种“自流状态”，加上战争及兑换不便等因素的影响，也出现过币值显著下跌及拒用现象⑺。为此，江汉区有关部门除了及时取消冀南币与银元的联系（银元信誉好，冀南币与之挂钩，币值更易波动）、将之改与法币挂钩外，更进一步严格按照区党委原定的发行步骤与方法办事，在稳中求进。特别是在江汉一分区，还决定“主要物资交易，如粮食、油、盐、棉花、猪牲口等应坚决使用冀钞，冀钞占优势市场，对大额蒋钞（指法币—笔者）应坚决禁用”⑻。由于采取了有力的措施，冀南币的流通状况明显改善，特别是拒用情况大为减少。

1947年7月，桐柏区因中州币已进入市场，冀南币信用进一步下跌。其时，江汉区的冀南币信用较好，其购买力明显比桐柏区高，一些奸商“大量作票子投机生意”⑼，即将桐柏区的冀南币大量携往江汉区采购物资，结果引起江汉区物价波动。在此情况下，江汉区乃通过提高生活必需品如粮食、盐等的出口税率予以抑制⑽，从而大大缓解了桐柏区大量冀南币涌入对江汉区市场造成的压力。

（三）

1948年1月25日，中原局作出《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的指示》后，经过月4个多月的准备，中州币逐渐在各区发行（一般有试发与普发两个阶段）。各区中州币发行后，冀南币在市场上便退居次要地位，被作为辅币使用。6月，桐柏区发行中州币时，规定中州币与冀南币的比价由中州农民银行桐柏区行“随时挂牌规定”⑾。8月，江汉区在发行中州币时，亦决定冀南币“与中州币之比值，随市价由各地银行或其委托机关挂牌规定”⑿。各地冀南币与中州币的比价，一般为40：1至50：1之间，只有中州币发行较晚的鄂豫区曾明确规定冀南币与中州币的比价为50：1⒀。

冀南币是“外来”货币，中原区领导人一开始就把它作为一种临时货币来使用。各区在发行中州币时，一般也都说明要在适当时候（即中州币站稳脚跟、国民党货币被驱逐出境的情况下）收回冀南币，像桐柏区党委在1948年6月就曾计划在3、4个月内收回冀南币⒁，只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如期实现。

1948年11月，中原解放区鉴于中原市场两种货币并行，特别是冀南币的流通量变化无定，信誉也不太好，给中原地区的市场交易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，乃与华北解放区达成协议，决定逐步收回中原解放区市场上的冀南币，以实现货币一元化⒂。1949年1月，中原解放区各地正式宣布停用冀南币，到3月份，冀南币便基本上退出了包括鄂豫、桐柏、江汉、陕南在内的中原解放区市场⒃。以后，对于少量未被收尽的冀南币，中州农民银行及中国人民银行各地分支机构仍予收兑。

冀南币在中原解放区的流通历史约21个月，在湖北地区的流通历史约18个月。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，冀南币在湖北乃至整个中原解放区的信誉都不太好，但它为湖北乃至整个中原解放区的开辟与发展，为抑制国民党货币对湖北及中原地区人民的掠夺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同时，冀南币在湖北江北地区的发行与流通，也为后来中州币与人民币较为顺利地进入这地区的市场，奠定了较好的基础，应该说是功不可没。

注释

⑴桐柏区党委：《财政工作指示》，1947年12月20日。

⑵江汉区党委：《关于暂先发行冀币的指示》，1949年1月26日。

⑶鄂豫区党委：《区党委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的指示》，1949年1月1日。

⑷参见《桐柏区革命史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。另据书中记载，桐柏区党委曾决定冀南币与银元的比价为2000：1，这与其他区的比价（1000：1）相距太大，似不符合实际。

⑸桐柏区党委：《区党委关于发行中州农民银行钞票的指示》，1948年6月16日。

⑹同⑵

⑺华夫：《华副主任报告》，1948年5月29日。

⑻江汉一分区《第一次工商局长会议纪要》，1948年6月。

⑼江汉解放区第一专署《通知》（工商字第一○一号），1948年7月。

⑽同⑼

⑾《中原解放区桐柏行政公署布告》，1948年6月。

⑿《中原解放区江汉行政公署布告》，1948年8月。

⒀同⑶

⒁同⑸

⒂《华北解放区、中原解放区货币工作协议》，1948年11月20日。

⒃中国人民银行华中区行：《华中区上半年货币工作总结》，1949年10月9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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